朝阳市专利申请补贴管理办法
(试行)
为支持朝阳市单位和个人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鼓励发明创造，扶持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朝阳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制定本办法。
一、朝阳地区企事业单位（试点示范企业除外）和个人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国内实用新型,可依本办法申请专利补贴资助。
二、申请专利补贴资助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1、2006年1月1日以后授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2、上一年度及本年度授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3、本年度申请的国外发明专利（以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的申请日为准）；
三、申请的专利补贴资助标准（一次性发放）：
1、国内发明专利800元/件，实用新型专利500元/件；
2、申请国外发明专利的单位或个人，每件一次性补贴资助5000元。
四、申请专利补贴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须应向朝阳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1、朝阳市专利申请补贴审批表1份（审批表由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
2、专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3、单位代码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五、申请国外专利补贴须报送下列材料：
1、朝阳市专利申请补贴审批表1份；
2、国家批准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国外发明专利申请费用结算账单和发票的原件和复印件；
3、外国专利管理机关受理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核实返回）。
4、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和复印件；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和复印件（原件核实返回）。
六、市知识产权局可以按不超过专利资助经费总额20%的标准用于宣传、培训、管理等费用。
七、本办法由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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